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中部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102年4月10日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執行委員會議通過
1、 依據：教育部101年7月10日臺中(一)字第1010126637號函「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
2、 目的：增進學生關心自己與生活環境、熱心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與熱忱，並啟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神，以服務活動回饋學校、鄰里、社區及社會，進而落實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
3、 實施方式：
（1） 有關學校所提供服務學習之訊息，應於開學前公告，並適時上學校網頁公告更新。
（2） 以全校性活動或課餘等適當時間進行服務學習，如利用課堂時間所進行之服務不列入本校服務學習認證(除特殊狀況經學務處認可)。
（3） 每位學生每學期至少服務6小時，若服務活動已給予學生敘獎、工讀費、改過銷過等其他獎勵，不得列入服務學習時數，如班級幹部、社團幹部、校隊等，但如為額外性之工作則可登錄。
（4） 以校內服務學習為主；同時為顧及同學安全，參與校外服務學習活動需三日前事先提出申請核可（附件1），並有家長或專人陪同，以確認學生安全。 
（5） 服務學習時數及採計期間

1. 本校每學期規劃每位學生至少六小時服務學習課程。

2. 寒暑假服務學習時數採計，依學年度上下學期起迄月份計算(上學期8/1-1/31；下學期2/1-7/31)。
4、 實施對象：本校國中部學生。
5、 服務範圍與申請方式
（1） 由學校規劃融入各學習領域之服務學習課程。

（2） 由學校老師、學生社團老師規劃經校方核可，辦理之非政治性、宗教性、商業性、營利性服務學習活動。

（3） 學校各處室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如下：
1. 交通類：交通服務、糾察等相關類型。

2. 環保類：全校性資源回收分類、環保活動等相關類型。

3. 學術類：圖書館、體育器材室等相關類型。

4. 典禮類：司儀、主持、燈控、音控、旗手、會場引導等相關類型。

5. 活動類：新生訓練、導師會議、校慶、畢業典禮等相關類型。

6. 行政類：各處室行政服務等相關類型。

7. 其他類：經學校學務處核可之服務學習活動。
（4） 參加學校規畫之服務學習課程，需事先填寫「校內服務申請表」(附件2)，並送各申請單位或主辦老師彙整。

（5） 學生如欲利用課後時間，參加非學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需填寫「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附件1），經家長同意後，並於三日前事先向學務處申請核准後，始得進行；且參加該課程或活動期間，應有家長或專人陪同，確認學生在外安全。
6、 發證與認證方式
（1） 入學時，由學校發給學生一本「服務學習紀錄資料冊」，供學生收藏「服務學習紀錄表」（附件3）及「校外服務學習回饋學習單」（附件4）使用。學生應妥善保管，如遺失損毀，恕不補發資料冊，並應自行補齊回饋學習單，以及至認證單位取得補簽證明。
（2） 認證時數以小時計，同一活動不滿一小時者可累計，若活動結束後統計時數有不足一小時者，不予計算。

（3） 本校各行政單位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主辦行政單位組長或主任簽章認證（附件2及附件5）。
（4） 本校教師或學生社團老師安排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主辦教師、社團指導老師或服務對象簽章認證（附件2及附件5）。
（5） 非本校規劃之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由服務機關(構)、法人、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發給服務學習時數證明，並於「校外服務學習回饋學習單」蓋章證明（附件3），再由學務處課指組認證採計(在本要點通過之前服務者，僅須提供服務單位證明)。
※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法人、服務機關(構)，可上內政部人民團體全球資訊網、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網查詢。
七、獎勵

(1) 每學期服務時數達20小時以上者，可至學務處課指組申請頒發獎狀以茲鼓勵。

(2) 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表現，得列為本校學生各項推薦之參考要項，如青年獎、服務獎等。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外服務學習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　　　

	班級  
	
	學號
	
	姓名
	

	服務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預計　　　　小時

	服務內容
(請詳述)
	（得檢附企劃書，無可免）

	立案單
位名稱
	
	服務單位
聯 絡 人
	

	立案單
位地點
	
	電    話
	

	隨行專人姓名
	
	隨行專人聯絡電話
	

	家    長    同    意    書　　　

	  本人（           ）同意子弟    年   班   號姓名            

參加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止，於上述申請表之指定地點進行校外服務學習活動，並已指定專人全程隨行協助督導。

此致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家長簽章：   
                                 申請日期：

                                 聯絡電話： 

	導師
簽章
	
	課指組
	
	學務
長
	
	校長
	

	
	
	生教組
	
	
	
	
	


注意事項：★本申請表需於服務學習日前三日繳交至學務處課指組，未依規定辦理申請，本校不予以認證及採計時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務處敬啟
附件2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校內服務學習申請表
	班級
	
	姓名
	
	座號
	

	申請項目
	（詳見附件5公告事項）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申請單位簽章

	
	
	


◎注意事項：
一、有意願申請服務學習之同學請於開學後一週內統一將申請表送各申請單位彙整，逾期不予以受理，經彙整後由各服務單位統一通知同學申請結果或抽籤時間。
二、服務單位如同時段超過申請人數時，得採抽籤或各單位公布之方式辦理，並同時排出候補同學序號，結果應上學校網站公告。
三、同一時段以申請一項服務為限。
四、同一時段之服務學習如申請錄取後放棄，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資格，由候補同學依序遞補。
五、每生之服務學習時間如已超過6小時以上，服務學習單位可優先將服務名額釋放給候補同學。
六、學期初經排定後之服務時段如無人申請或該時段無可遞補同學，經公告後得讓有意願同學提出申請（以公告時間及需求內容為準），程序請參閱注意事項二。
七、已申請服務學習同學如未事先告知達二次（含）以上無故不到，即由候補同學直接遞補或依注意事項六辦理，不再另行通知缺勤同學。
八、請申請服務學習同學須配合以下事項：
1.中途退出或服務表現不佳者不予核計服務時數。
2.請考量身體狀況後再提申請。
3.以簽到退時間為準核實發給服務學習時數。
4.校內服務學習之同學未事先申請者核可者，不予以認證（校外服務請依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要點辦理）。
5.其餘申請時間及相關條件請參閱一覽表內之說明。
附件3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服務學習紀錄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依年級及學期別填寫：

七-1、七-2、八-1、八-2、九-1、九-2
	年/月/日
	參加校內外公共服務學習事項及活動項目
	時數
	認證單位核章

(校外服務學習由學務處課指組認證)
	自我省思

	範例：

七-1
	102年3月1日

至

102年3月15日
	協助課指組海報張貼及資料整理
	10小時
	課指組承辦人蓋章
	下次我會更努力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
	
	


附件4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校外服務學習回饋學習單
	學生姓名
	
	性別
	

	基本資料
	        年          班         號
	學號
	

	日期
	
	地點
	
	服務學習
時    數
	小時

	時間
	
	
	
	
	

	服務
內容
	
	服務學習
單位認證處（蓋章或簽名）
	

	服務學習心得或記錄

	

	服務學習照片黏貼處

	


（申請校外服務學習之同學，務必將本表連同「服務學習紀錄資料冊」繳回學務處課指組認證）
附件5
	承辦單位
	星期
	時間
	條件
	服務內容
	備註

	健康
中心
	二、四
	中午
1250-1320
	1.七、八年級優先
2.細心、熱心、負責
3.擅電腦文書處理
4.儀態端正
	1.每日2名學生
2.資料整理，環境清潔，協助傷病處理等。
	1以二週為單位總結乙次，中途退出者不予核計
2.每（日）/次30分鐘

	課指組
	每日
	中午
	1. 認真負責

2. 擅電腦文書處理
3. 任勞任怨
	1.每日2名學生

2.協助張貼海報、班週會紀錄簿整理、社團教室清潔等
	1.以二週為單位總結乙次，中途退出者不予核計
2.每（日）/次30分鐘

	生輔組
	三
	朝會
0745-0820
	1.七、八年級學生
2.儀態端正
3.需透過甄選
4.配合各年級朝會活動
	司儀、旗手（類別、名額以申請表上所載為準）
	1.能服務全學年優先
2.以學期為單位總結乙次，中途退出者不予核計
3.每學期依據朝、週會辦理時間核實給予服務時數

	衛生組
	每日
	中午
1245-1315
	1.七、八、九年級學生
2.熱心、負責
3.儀態端正
	1.每日中午巡視校園外掃區服務學習2名
2.每日中午巡視紀錄廁所
	1以二週為單位 總結乙次
2.每（日）/次30分鐘為上限，每次核實核予服務時數

	
	學期中
	時間依衛生組行事曆另行安排，辦理前公告週知徵募熱心服務同學
	社區義掃活動
	每次核予1小時

	圖書館
	每日
	中午
1250-1320
	細心具服務熱忱
服儀端正
	整理圖書室圖書、書籍上架，視聽媒體、資料整理等，需5-6名學生
	1學期末總結乙次
2.每（日）/次30分鐘為上限

	教務處
	三、五
	中午

1245-1320
	細心具服務熱忱

服儀端正。
	協助資料整理
	1學期末總結乙次

2.每（日）/次30分鐘為上限

	總務處
	三、五
	中午

1245-1320
	細心具服務熱忱

服儀端正。
	協助整理校園環境
	1學期末總結乙次

2.每（日）/次30分鐘為上限

	校本活動
	1.以專案簽辦方式辦理
2.課程安排所需之服務類別、特殊需求、學生人數等，於活動前公告週知，鼓勵同學申請

	特色課程
	1.以專案簽辦方式辦理
2.課程安排所需之服務類別、特殊需求、學生人數等，於活動前公告週知，鼓勵同學申請

	活化課程
	1.以專案簽辦方式辦理
2.課程安排所需之服務類別、特殊需求、學生人數等，於活動前公告週知，鼓勵同學申請

	領域教學
	1.以專案簽辦方式辦理
2.課程安排所需之服務類別、特殊需求、學生人數等，於活動前公告週知，鼓勵同學申請

	其他
	校內各項活動等，如需徵募服務學習之同學，得隨時公告辦理，服務學習時數依活動時間與性質核實辦理。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101學年度服務學習之申請項目範例

(請各單位自行填寫，學期初交由學務處課指組彙整公布。其他臨時或學期中新增之服務項目，由各單位自行公告)
